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2021 年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 

硕士学位研究生工作方案 

 
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

试攻读研究生工作办法的通知》（教学厅〔2014〕5号）文件精神和

《长春理工大学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

工作管理办法》（长理工教字〔2016〕39 号）（以下简称“管理办

法”），为做好 2021 年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

研究生工作（以下简称“推免”）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制定工作方

案（以下简称“工作方案”）如下。 

一、 推免工作领导小组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

研究生工作领导小组人员组成 

组    长：刘云清 

纪律监督：汪大贺、徐嫚 

副 组 长：田成军 

成    员：郭滨、朴燕、李明秋、詹伟达、王英志、臧景峰、郝

子强、高凯 

秘    书：高凯（兼） 

二、创新加分补充说明 

推免条件需满足《长春理工大学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

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工作管理办法》（长理工教字〔2016〕39 号）之

规定。经电子信息工程学院研究生推免工作领导小组讨论决定，对创

新加分作如下补充： 

1.创新加分的上限额度为 5分。 

2. 获奖等级认定以竞赛主办单位或团体颁发的证书或下发到学

校教务部门的获奖文件为依据。 

3.非电子信息工程学院相关专业的学科竞赛国际类奖项，按国家



奖设定创新加分。 

4.同一届同一类竞赛最多可申报加分项目 1项（按最高奖项）。 

5.非国际级、国家级或省级学科竞赛项目不计算创新加分。 

6.作为预赛性质的学科竞赛获奖，若决赛具有相同的获奖等级，

则该预赛性质的学科竞赛不加分。 

7.对于竞赛级别无省赛（或地区竞赛）、直接进入国赛级别的单

科技能竞赛，创新加分认定时，国家级奖励降为省级奖励进行加分认

定，省级奖励不加分。 

8.每名学生可申报加分的授权专利和期刊论文最多各加一项，内

容应与本学科相关。 

专利以授权证书为准，期刊论文以原件为准（附论文发表当年北

大中文核心期刊目录、检索证明）。专利与期刊论文均需独撰或第一

作者，不含增刊、论文集和论文稿件的录用通知，且署名长春理工大

学），加分认定以作者答辩方式、经院学术分委员会表决认定。 

如认定过程中，院学术分委员会认定申报成果学术不端或非法途

径获得，则直接取消申报学生的推免资格。 

9.如在创新加分认定过程中，遇到与规定冲突或者未涉及的新项

目，由院学术分委员会审议决定。 

在创新加分执行过程中，未按教务处通知的截止日期提交相关佐

证材料的，该项加分不予承认。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2020 年 6月 11 日 

 



附件 1：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2021 年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

学位研究生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刘云清 

纪律监督：汪大贺、徐嫚 

副 组 长：田成军 

成    员：郭滨、朴燕、李明秋、詹伟达、王英志、臧景峰、 

郝子强、高凯 

秘    书：高凯（兼） 

 



附件 2：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推荐免试攻读硕士研究生创新加分竞赛项目（2020 年）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2021 年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 

硕士学位研究生考核方案 

依据《长春理工大学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

研究生工作管理办法》（长理工教字〔2016〕39 号）（以下简称“管

理办法”）文件精神，电子信息工程学院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

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考核方案具体制定如下： 

1、专业成绩计算 

专业成绩计算以专业为单位，是专业排名的依据。专业成绩计算

公式如下： 

专业排名成绩=∑（某门必修课程成绩×课程学分）/ ∑必修课

程学分 

2、面试成绩计算 

面试成绩满分 100 分，其中专业理论基础 60分，外语水平 10 分，

综合素质 20 分，创新能力 10 分。 

3、创新加分 

创新分数的计算依据为“管理办法”中长春理工大学推荐免试攻

读硕士研究生创新加分评定标准及电子信息工程学院“工作方案”中

创新加分补充说明。 

4、综合成绩计算 

专业排名成绩占 80%，面试成绩占 20%； 

综合成绩＝专业排名成绩×80%＋面试成绩×20%+创新分数。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2020 年 6月 10 日 



附件 3： 

长春理工大学电子信息工程学院专业面试成绩 

（2017 级           专业） 

序

号 
姓  名 

专业理论

基础 

（60 分） 

外语 

水平 

（10 分） 

综合 

素质 

（20 分） 

创新 

 能力

（10分） 

总分 

（100 分） 

1       

2       

3       

4       

5       

6       

7       

8       

9       

10       

专家签字： 

年   月    日 

 


